
台灣復健醫學會 

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審定作業流程 

 

一、開課單位(機關團體)申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課單位 

學會 

開課單位 
繼續教育積分審查

委員審查課程積分 

開課單位 

行政核備存查及

開立收據寄出 

開課前：於開課日期之三周至三個月前提供申

請表、課程資料、課程簡章、講師學經歷(必要

時提供證件影本備查)等，以 E-mail方式寄至

twpmrscore@gmail.com，進行審查，委員會將

在七個工作天內以 E-mail函覆審核結果，若對

審查結果有異議，請於回覆後五個工作天內提

出複覆審，複審以一次為限。 

行政審查送審資料是否齊全 

否 

通知補齊修正 

 

是 

開課後：開課單位於課程結束後七天

內提供簽到單影本及「考評方式」，如

課後測驗、問卷、課後學習意見調查

之統計至 twpmrscore@gmail.com。提

供之學員簽名須以親筆簽名，不得蓋

章或代簽，名單尚須加蓋主辦單位或

開課單位章。 

審查完成以 email回覆審查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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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
